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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134 和 79(a) 

2016-2017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 

海洋和海洋法 

  海洋和海洋法 

  决议草案 A/70/L.22 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秘书长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153条提出的说明 

 一. 决议草案所载的要求 

1. 根据决议草案 A/70/L.22 执行部分第 84、93、273、281-283、285-287 和 322

段的规定，大会： 

 (a) 请秘书长在现有总体资源限度内继续采取适当措施，进一步加强海洋事务

和海洋法司和法律事务厅作为委员会秘书处的能力，特别是在人力资源方面，以便

确保更多地支持和协助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按委员会《议事规则》附件三第 9 段

的要求审议划界案，同时考虑到需要同时围绕数个划界案开展工作(第 84 段)； 

 (b) 关切地注意到现有工作条件给委员会带来的紧迫挑战，在这方面充分注

意到第 92 段所述海法司现有房地租约即将到期的情况及关于长期办公房地问题

的讨论，同时请秘书长作出具有成本效益、可移动、非结构性的改进，解决委员

会对工作空间的一些紧急需要(第 93 段)； 

 (c) 请经常程序秘书处在其网站和世界海洋评估网站上提供该评估，并开展

其他活动，以期提高对评估的了解(第 273 段)； 

 (d) 决定启动经常程序第二周期(第 281 段)； 

 (e) 请特设全体工作组主席团继续审议从经常程序第一周期汲取的经验教

训，以期执行第二周期，包括为此通过共同主席邀请会员国、观察员和工作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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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参加者向主席团发送书面意见提出看法，并同会员国、观察员和工作组其他参

加者召开一次或多次非正式公开会议，请主席团向工作组第七次会议通报收到的

意见，并在工作组第七次会议前分发该资料(第 282 段)； 

 (f) 请秘书长于 2016 年 8 月 3 日至 9 日召开特设全体工作组第七次会议，

以期在充分考虑到关于经验教训和下一步工作的讨论的情况下，在大会第七十届

会议结束前向大会提出建议，涉及评估的后续行动，经常程序第二周期的执行，

包括其预算和持续时间，以及根据从第一周期汲取的经验教训可能需要作出的任

何调整，包括所需资源方面的调整(第 283 段)； 

 (g) 请秘书长审查经常程序第二周期的所需资源，并在特设全体工作组第七

次会议前向会员国提出报告(第 285 段)； 

 (h) 请经常程序秘书处在考虑到预算因素的情况下，编制一份关于最近和正

在进行的与经常程序有关的区域和全球两级评估和其他进程的现有资料汇编，并

请秘书处于 2016 年 2 月底前将其提交特设全体工作组主席团(第 286 段)； 

 (i) 请秘书长邀请各区域组主席根据专家组的职权范围成立一个专家组，由

最多 25 名专家组成，每个区域组至多 5 名专家，任期为经常程序第二周期，同

时确保有适当的专门知识和地域分配，并考虑到宜有一定程度的连续性(第 287

段)；和 

 (j) 回顾《公约》以及包括第 49/28 和 52/26 号决议在内的大会相关决议赋

予秘书长的职责，注意到向海法司提出更多的请求，请其提供第 69/292 号决议所

述的额外产出和会议服务并作为经常程序秘书处在经常程序第二周期提供支助，

并请秘书长在 2016-2017 年预算中提出提案，以加强海洋事务和海法司的能力，

包括为此调拨现有资源，确保海法司能够高效率地履行第 69/292 号决议所述职能

和作为经常程序秘书处的职能(第 322 段)； 

 二. 这些要求与 2016-2017 期间两年期方案计划和优先事项及

2016-2017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的关系 

2. 决议草案中提到的要求开展的活动涉及 2016-2017 期间两年期方案计划和优

先事项方案 6，法律事务和方案 25，管理及支助事务和 2016-2017 两年期拟议方

案预算第 8 款(法律事务)(A/70/6(第 8 款)和 Corr.1)和第 29 D 款(中央支助事务

厅)(A/70/6(第 29 D 款))。 

 三. 为落实要求将开展的活动 

3. 根据决议草案 A/70/L.22 执行部分第 84 段，请秘书长在现有总体资源限度内

继续采取适当措施，进一步加强海法司作为委员会秘书处的能力，特别是在人力

http://undocs.org/ch/A/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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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方面，以确保更多地支持和协助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按委员会《议事规则》

附件三第 9段的要求审议划界案，同时考虑到需要同时围绕数个划界案开展工作。

经过对该司工作量的审查，并考虑到需要加强支持委员会，秘书处认为，只有在

现有资源范围内重新分配工作量才有可能满足这一要求，但须提供额外资源，以

使海法司能够开展决议草案要求的其他活动。 

4.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了大陆架界限委员，委员会由

21 名成员组成，他们是地质学、地球物理学或水文学领域的专家。根据《公约》

附件二第 2 条第 5 款，“委员会秘书处应由联合国秘书长提供”。秘书处授权海法

司和法律事务厅向委员会提供这些服务。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会议第

SPLOS/229 号决定的新安排以及委员会决定继续延长委员会 2015 年会期，直至

2017 年 6 月。共召开三届会议，每次 7 个星期，包括全体会议。本届委员会所有

21 名成员每年在纽约开会 21 周，每次 7 个星期。 

5. 关于决议草案 A/70/L22 执行部分第 93 段提到的委员会的工作条件，经过上

述安排，委员会认为，委员会们需要更合适的工作空间和设施。在其关于“海洋

和海洋法”的第 69/245 号决议中，大会请秘书长同委员会协商，提供关于增加海

法司工作空间备选方法的书面资料，以确保委员会成员在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

会议期间开展工作时有充足的工作空间。秘书处根据 2015 年 3 月 19 日的来信提

供了要求的书面资料。委员会主席在信中概括了具体需要，其中包括(a) 地理信

息系统实验室人员有比较宽敞的工作台和工作空间；(b) 每个地理信息系统实验

室都有大小适当的设施，以便可以对大幅地震图进行讨论；(c) 为每个在工作的

小组委员会主席提供办公室，其他成员可根据工作需要使用；(d) 为委员会每位

成员提供大尺寸的储物柜，以确保在会议期间和会议之间安全地储存物品；(e) 提

供带有适当设施的公共空间/休息室；(f) 更好地控制地理信息系统实验室和海法

司会议室的温度或气温。 

6. 在决议草案 A/70/L.22 执行部分第 93 段中，大会关切地注意到现有工作条件

给委员会带来的紧迫挑战，在这方面充分注意到第 92 段所述海法司现有房地租

约即将到期的情况及关于长期办公地点的讨论，同时请秘书长作出具有成本效益、

可移动、非结构性的改进，解决委员会对工作空间的一些紧急需要。 

7. 因此，据估计，在 2016-2017 两年期间，需要在委员会工作所需方面进行以

下改进。如果未来需要搬迁，能为委员会提供一个具有成本效益、可运输和非结

构性解决办法； 

 为委员会 26 位成员提供电脑台和椅子(50 000 美元)； 

 召开大型会议所需的会议室桌子，需能挂地图(20 000 美元)； 

 可架在便携式架子上的标准电视屏幕，供演示使用(20 000 美元)； 

 为委员会 26 名成员储存个人物品的折叠式储物柜(10 000 美元)； 

http://undocs.org/ch/SPLOS/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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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委员会和海法司食品储藏室和休息区配备家具(8 000 美元)； 

 对储藏室(如上所述)墙壁做一些小的修缮，估计数(10 000 美元)； 

 对会议室地毯做一些更换，估计费用(25 000 美元) 

8. 关于执行部分第 273、281-283、285-287 段，应当指出，经常程序是大会在

2002 年确定的。程序的第一个周期涵盖 2010-2014 年，其成果是第一次全球海洋

综合评估。经常程序包括特设全体工作组、主席团、专家组(由 25 名专家组成)

和专家人才库(600 多名专家)。在第 65/37 A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210 段中，大会请

秘书长指定海法司向经常程序(包括其已设机构)提供秘书处支助。 

9. 2015 年 9 月，经常程序特设全体工作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经常程序第一周期

的经验教训，包括专家组和秘书处的经验教训(见 A/70/418)。专家组指出，由于

该司作为经常程序秘书处需要完成的工作必须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完成，因此它可

以提供的支持是有限的(见 A/70/418,第 28 至 30 段)。因此，在决议草案 A/70/L.22

执行部分第 279 段中，大会注意到经常程序第一周期的开展受到严重的人力和财

政资源制约。 

10. 根据决议草案 A/70/L.22 执行部分第 281 段，大会决定启动经常程序的第二

个周期。该司将在第一个周期里履行的某些职能必然会延续到第二个周期。此外，

根据同一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273 至 289 段，下面列出为落实大会请求而需要开

展的新活动和需要扩大的活动。 

11. 该司将开展活动，以提高对第一次全球海洋综合评估的了解，包括通过参加

会议，并通过在联合国总部举办情况介绍会、研讨会和讲习班和与其他组织合作，

使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科技界和公众了解评估(第 273、275 段)。评估将由海

法司负责编写出版(第 273 段)。 

12. 海法司将支持主席团审议在筹备第二个周期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包括邀请工

作组其他参加者向主席团提出看法，并召开非正式公开会议，向工作组第七次会

议通报收到的意见，并分发资料(第 282 段)。此外，海法司将协助筹备在 2016 年

8 月召开特设全体工作组第七次会议，包括落实评估及后续行动，开展经常程序

第二个周期的活动，包括制定详细的方案和预算并视需要根据第一轮的经验教训，

根据第一周期所需资源方面的经验教训做出调整(第 283 和第 285 段)。此外，该

司将汇总一份清单，提供现有资料说明在区域和全球各级最近和正在进行的经常

程序的评估进程和其他进程情况，在 2016 年 2 月底提交给主席团(第 286)。这需

要进行大量案头审查、研究和与全球和区域组织以及科技界联系，从而确保其完

整性。 

13. 海法司将邀请各区域组主席成立一个新的专家组(第 287 段)，这将涉及与会

员国和可能的专家进行沟通，并确保他们的身份是“特派专家”。专家组成立后，

海法司将向其提供服务，按照经常程序自愿信托基金安排专家旅行，并组织举办

http://undocs.org/ch/A/70/418
http://undocs.org/ch/A/70/418
http://undocs.org/ch/A/70/L.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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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会议。海法司将与相关政府间组织开展协调活动，向经常程序提供技术及

科学支助(第 289 段)，包括为此参加及召开会议和讲习班，这将需要加强实务能

力，以便有足够能力与来自其他机构和组织的相关对话方一道工作。海法司将汇

编在第一次全球海洋综合评估中查明的知识、信息和能力差距，并与联合国系统

各专门机构和方案协作，采取行动弥补这些差距。海法司将需要更新和公示最初

的能力建设清单。最后，在特设工作组 2016 年 8 月举行第七次会议以及大会在

第七十届会议闭幕前核准其建议之后，预计海法司将集中力量执行有待在经常程

序第二周期完成的任务。 

14. 根据决议草案 A/70/L.22 执行部分第 322 段，请秘书长在 2016-2017 年预算

中提出提案，以加强海法司的能力，包括为此调拨现有资源，并确保海法司能够

高效履行第 69/292 号决议所述职能和作为经常程序秘书处的职能。 

15. 在决议草案 A/70/L.22 第 322 段中，大会注意到第 69/292 号决议对海法司

提供额外产出和会议服务有了更多要求。具体而言，大会在该决议中决定根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

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拟订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为此目的，在举行政

府间会议之前，大会设立了筹备委员会，负责根据《公约》就这样一份文书条

文草案的要素向大会提出实质性建议。大会还决定，筹备委员会将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各举行两届为期十天的会议。大会请海法司为筹备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

必要协助，包括秘书处服务，并提供必要背景资料和相关文件(第 69/292 号决议，

第 6 段)。 

16. 为承担这些职能，海法司将支配和管理为协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

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出席筹备委员会会议和政府间会议而请

秘书长设立的特别自愿信托基金(第 69/292 号决议，第 5 段)。 

17. 根据 2016-201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第 8 款(法律事务)次级方案 4 的产出，

预计会议次数将从 50 次增至 154 次，具体情况如下：第 69/292 号决议所设筹

备委员会四届会议(80 次会议)；特设全体工作组会议(20 次会议)；专家组四次

会议(40 次会议)；主席团会议(12 次会议)和两次非正式协商会议(2016 年上半

年)(2 次会议)。此外，就经常程序而言，将有一场新活动来推广与“宣传第一

次全球海洋综合评估”以及在生物多样性项下“为筹备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必

要背景资料和相关文件”有关的法律文书。筹备委员会也将有 8 份额外文件(4

个议程和 4 个工作方案)。 

18. 针对决议草案 A/70/L.22 执行部分第 84 段所载关于支持和协助委员会的要

求以及上文段落所述任务导致活动增加，海法司作了一次详细分析。估计上文

所述新任务和扩大任务将使海法司工作量大幅增加，主要涉及：(a) 在第二周期

管理、监督和开展经常程序秘书处的活动，包括为既有机构提供服务，以及(b) 向

http://undocs.org/ch/A/70/L.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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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 69/292 号决议所设筹备委员会提供协助，并支配和管理该决议所设自愿

信托基金。 

19. 海法司固然可根据决议草案 A/70/L.22 其他段落、特别是执行部分第 84 段产

生的额外工作量，使用现有工作人员重新分派上述部分活动，但却无法重新分配

资源用于开展所有活动。此外，对于整个法律事务厅为执行 2016-2017 年已获授

权的方案而必须开展的活动，也不可能从法律事务厅内部重新调配人力资源。鉴

于上述，虽然会有一些匀支，但仍需要通过增加两个新员额(1 个 P-4 和 1 个 P-3)

来加强海法司的能力。 

 四. 2016-2017两年期估计所需资源 

20. 2016-2017 两年期，为了确保法律事务厅能够根据决议草案 A/70/L.22 执行部

分第 273、282、283 和 285 至 287 段履行职能，将需要设立两个新员额来加强海

法司的能力：一个项目干事(P-4)和一个法律干事(P-3)。两年期与加强海法司人员

配置有关的估计费用为 825 900 美元。第 8 款(法律事务)项下的 678 900 美元将用

作 1 个 P-4 员额(365 300 美元)和 1 个 P-3 员额(302 000 美元)的经费及有关业务费用

(11 600 美元)。第 29 D 款(中央支助事务厅)项下的 147 000 美元将用作两个员额的房

地租金(63 600 美元)及一次性房地改建费用(62 800 美元)和办公家具费用(20 600

美元)。 

21. 2016-2017 两年期，根据 A/70/L.22 号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93 段，为满足委

员会目前对办公空间的需求，估计上文第 8 段所述必要升级将在第 29 D 款(中央

支助事务厅)项下产生 143 000 美元的费用。 

22. 综上所述，根据 A/70/L.22 号决议草案估计的费用总额为 968 900 美元，其中

包括第8款(法律事务)项下678 900美元和第29 D款(中央支助事务厅)项下290 000

美元。 

按方案预算款次开列的所需额外资源 

(美元) 

款次 2016-2017 年所需额外资源 

  
第 8 款，法律事务 678 900 

第 29 D 款，中央支助事务厅 290 000 

 共计 968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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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2016-2017两年期匀支的可能性 

23. 2016-201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没有为升级委员会工作空间、加强海法司完

成更多额外产出和会议服务的能力、以及海法司作为经常程序秘书处按照决议草

案 A/70/L.22 的要求在第二周期提供的支助编列经费。由于现阶段无法确定

2016-201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有关款次内哪些活动可以在该两年期终止、推迟、

缩减或修改，因此，有必要通过为 2016-2017 两年期追加批款提供所需额外资源。 

 六. 应急基金 

24. 要回顾的是，根据大会第 41/213 号和第 42/211 号决议规定的程序，每个两

年期均设有应急基金，用于应付没有在方案预算中编列经费的法定任务授权所引

起的额外开支。按照这一程序，如果拟议的额外开支超出了应急基金内的可用资

源，就只能通过从低优先领域调配资源或者修改现有活动的方式开展有关活动。

否则，就必须将此种新增活动推迟到稍后一个两年期。 

 七. 结论和请求大会采取的行动 

25. 因此，如果大会通过决议草案 A/70/L.22，就需要为 2016-2017 两年期拟议方

案预算追加 968 900 美元的所需资源，包括第 8 款(法律事务)项下 678 900 美元、

第29 D款(中央支助事务厅)项下290 000美元和第36款(工作人员薪金税)项下69 800

美元，其中最后一笔款项由收入第 1 款(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项下的相同数额抵

消。这将需要大会为 2016-2017 两年期追加批款 968 900 美元，并由此在应急基

金中列支。 

26. 还请大会核准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在第 8 款(法律事务)项下设立两个员额(1

个 P-4 和 1 个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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